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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

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铜陵有色” ）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 ） 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上市公司根据本次交易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对本次交易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 《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

下简称“报告书” ）披露之前一日，即 2022年 6�月 12�日至2022年12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3、标的公司，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4、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5、前述1至4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6、其他在公司重组停牌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本次重组信息的知情人及其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内，上述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自然

人及机构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胡丽娟（铜陵有色财务部副部长宋景春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3 1,000 - 2,300

2022/9/19 1,000 - 3,3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胡丽娟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宋景春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胡丽娟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胡丽娟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胡丽娟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2、刘净琳（铜陵有色副总经理刘道昆之子）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23 4,400 - 4,400

2022/7/15 1,600 - 6,000

2022/7/26 - 1,500 4,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净琳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道昆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子刘净琳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

股票的情况。 刘净琳在上述期间内买入及卖出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

查后，认定刘净琳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同时，就上述股票交易事项，上市公司已于 2022年7月29日发布《关于高管亲属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3、唐玉霞（铜陵有色财务部部长夏守志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11/14 3,000 - 4,000

2022/11/17 1,000 - 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唐玉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夏守志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唐玉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唐玉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唐玉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4、徐红霞（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檀进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5 3,800 - 6,100

2022/9/1 2,100 - 8,2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徐红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檀进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徐红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徐红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徐红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5、许中俊（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9/16 10,000 - 3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

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

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

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罚。 ”

6、周贵萍（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中俊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30 4,000 - 10,000

2022/7/6 10,000 - 20,000

2022/7/15 10,000 - 30,000

2022/8/2 4,800 - 34,800

2022/9/16 5,200 - 40,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贵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配偶周贵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股

票的情况。 周贵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

周贵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7、周玉珍（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朱学胜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7/29 8,500 - 8,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玉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朱学胜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周玉珍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周玉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周玉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

情况如下：

名称

与本次交易的关

联关系

账户类型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截至期末持有股

数（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

自营账户 22,131,253 18,833,900 3,446,420

资管计划 6,239,700 6,951,800 2,970,200

融资融券账户 - - 988,300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通过自营账户买卖系铜陵有色股票系将其作为一

揽子股票组合用于股指期货、个股期权、股指期权、ETF基金以及场外衍生品合约对冲的交易行为，该交易行为是

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作；本公司资管计划买卖铜陵有色股票也是独立的、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

作；本公司融资融券账户买卖铜陵有色股票系为第三方提供融券服务供其卖出的行为。 本公司不存在公开或泄漏

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

除上述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自然人和机

构在自查期间买卖铜陵有色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对本次交易不构

成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

有色股票的情况。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认为：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

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影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0日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自查期间相关主体买卖

股票情况的核查意见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铜陵有色” ）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 ） 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 《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

下简称“报告书” ）披露之前一日，即 2022年 6�月 12�日至2022年12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3、标的公司，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4、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5、前述1至4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6、其他在公司重组停牌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本次重组信息的知情人及其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内，上述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自然

人及机构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胡丽娟（铜陵有色财务部副部长宋景春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3 1,000 - 2,300

2022/9/19 1,000 - 3,3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胡丽娟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宋景春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胡丽娟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胡丽娟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胡丽娟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2、刘净琳（铜陵有色副总经理刘道昆之子）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23 4,400 - 4,400

2022/7/15 1,600 - 6,000

2022/7/26 - 1,500 4,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净琳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道昆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子刘净琳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

股票的情况。 刘净琳在上述期间内买入及卖出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

查后，认定刘净琳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同时，就上述股票交易事项，上市公司已于 2022年7月29日发布《关于高管亲属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3、唐玉霞（铜陵有色财务部部长夏守志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11/14 3,000 - 4,000

2022/11/17 1,000 - 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唐玉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夏守志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唐玉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唐玉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唐玉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4、徐红霞（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檀进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5 3,800 - 6,100

2022/9/1 2,100 - 8,2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徐红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檀进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徐红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徐红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徐红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5、许中俊（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9/16 10,000 - 3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

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

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

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罚。 ”

6、周贵萍（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中俊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30 4,000 - 10,000

2022/7/6 10,000 - 20,000

2022/7/15 10,000 - 30,000

2022/8/2 4,800 - 34,800

2022/9/16 5,200 - 40,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贵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配偶周贵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股

票的情况。 周贵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

周贵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7、周玉珍（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朱学胜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7/29 8,500 - 8,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玉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

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

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 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

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朱学胜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周玉珍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周玉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周玉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

情况如下：

名称

与本次交易的关

联关系

账户类型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截至期末持有股

数（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

自营账户 22,131,253 18,833,900 3,446,420

资管计划 6,239,700 6,951,800 2,970,200

融资融券账户 - - 988,300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通过自营账户买卖系铜陵有色股票系将其作为一

揽子股票组合用于股指期货、个股期权、股指期权、ETF基金以及场外衍生品合约对冲的交易行为，该交易行为是

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作；本公司资管计划买卖铜陵有色股票也是独立的、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

作；本公司融资融券账户买卖铜陵有色股票系为第三方提供融券服务供其卖出的行为。 本公司不存在公开或泄漏

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

除上述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自然人和机

构在自查期间买卖铜陵有色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对本次交易不构

成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

有色股票的情况。

财务顾问主办人：陈启航 邓 超 王亚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0日

财务顾问主办人：樊灿宇 武逸飞 黄 涛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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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自查期间

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2023）承义法字第00002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上市

公司”“公司” ）的委托，担任铜陵有色拟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和要求，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机构和人员（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自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披露本次交

易报告书期间（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在核查本次交易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本次交易事项进程备忘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票查询证明及交易记录，并听取有关人员陈述的基础上，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核

查范围内的机构和人员在自查期间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获取收益的行为进行核

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铜陵有色本次交易之目的专项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交易的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

铜陵有色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易对方” ）持有的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铜冠”“标的公司” )70%股权并向不超过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

以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的100%，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数

量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

二、自查期间及核查对象范围

（一）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

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披露之前一日，即2022年6月12日至2022年12月22日。

（二）核查对象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3、标的公司，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4、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5、前述1至4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6、其他在公司停牌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本次交易信息的知情人及其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

三、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内，核查对象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形：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胡丽娟（铜陵有色财务部副部长宋景春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3 1,000 - 2,300

2022/9/19 1,000 - 3,3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胡丽娟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宋景春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胡丽娟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胡丽娟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胡丽娟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2、刘净琳（铜陵有色副总经理刘道昆之子）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23 4,400 - 4,400

2022/7/15 1,600 - 6,000

2022/7/26 - 1,500 4,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净琳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刘道昆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子刘净琳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

股票的情况。 刘净琳在上述期间内买入及卖出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

查后，认定刘净琳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

门的处罚。 ”

同时，就上述股票交易事项，上市公司已于 2022年7月29日发布《关于高管亲属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3、唐玉霞（铜陵有色财务部部长夏守志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11/14 3,000 - 4,000

2022/11/17 1,000 - 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唐玉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夏守志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唐玉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唐玉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唐玉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4、徐红霞（中铁建铜冠职工监事檀进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8/5 3,800 - 6,100

2022/9/1 2,100 - 8,2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徐红霞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檀进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徐红霞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徐红霞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徐红霞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5、许中俊（中铁建铜冠副总经理）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9/16 10,000 - 35,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

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不存在利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

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

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罚。 ”

6、周贵萍（中铁建铜冠副总经理许中俊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6/30 4,000 - 10,000

2022/7/6 10,000 - 20,000

2022/7/15 10,000 - 30,000

2022/8/2 4,800 - 34,800

2022/9/16 5,200 - 40,0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贵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许中俊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参与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

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配偶周贵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色股

票的情况。 周贵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认定

周贵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7、周玉珍（中铁建铜冠董事、副总经理朱学胜之配偶）

交易时间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结余股份（股）

2022/7/29 8,500 - 8,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周玉珍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未自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处或通过其它途径预先获得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的有关信息。 本人买

卖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铜陵有色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

用铜陵有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承诺自本声明与承诺出

具之日起至铜陵有色本次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铜陵有色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于二级市场买卖铜陵有色股票。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

后，认定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

处罚。 ”

针对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朱学胜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人从未告知本人之配偶周玉珍任何关于铜陵有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铜陵有

色股票的情况。 周玉珍在上述期间内买入铜陵有色股票系根据铜陵有色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铜陵有色重组事项不存在任何关联，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若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后，

认定周玉珍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本人将接受有权监管部门的处

罚。 ”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

情况如下：

名称

与本次交易的关联

关系

账户类型

累计买入股数

（股）

累计卖出股数

（股）

截至期末持有股

数（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

自营账户 22,131,253 18,833,900 3,446,420

资管计划 6,239,700 6,951,800 2,970,200

融资融券账户 - - 988,300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自查报告：“本公司通过自营账户买卖系铜陵有色股票系将其作为一

揽子股票组合用于股指期货、个股期权、股指期权、ETF基金以及场外衍生品合约对冲的交易行为，该交易行为是

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作；本公司资管计划买卖铜陵有色股票也是独立的、基于其投资策略执行的交易操

作；本公司融资融券账户买卖铜陵有色股票系为第三方提供融券服务供其卖出的行为。 本公司不存在公开或泄漏

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

经核查，除上述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

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

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万晓宇

方 娟

2023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23-00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基金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退出并清算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远光资本管理(横琴)有限公司退出并清算合肥启迪

远光区块链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退出并清算产业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4）。

近日，产业基金完成清算工作并向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督管理局” ）

提交注销登记申请材料，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出具《登记通知书》，产业基金的清算及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未实际开展投资活动，基金损益主要为基金设立费用、存续期间管理费用、资金利息收入及清

算的必要费用。 本次产业基金完成注销登记，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0日

A

股代码：

688981 A

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

2023-001

港股代码：

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季度业绩说明

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上午8:30-9: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电话会议

一、 说明会类型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2月9日交易时段后披露公司2022年

第四季度业绩， 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s://www.hkex.com.hk/）。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拟于2023年2月10日举行“2022年

第四季度业绩说明会” 。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说明会将于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上午8:30-9:30通过网络/电话会议方式举行。

三、 投资者参加方式

1、 网络参与方式：

会议将在https://edge.media-server.com/mmc/p/rjw8n9xc做在线直播。

2、 电话参与方式：

请提前通过

https://register.vevent.com/register/BIf148856846c94545ab37b672b82f4ecf

注册电话会议。

3、 网络回放：

会议结束约1小时后，您可于12个月内在以下网页重复收听会议。

https://www.smics.com/site/company_financialSummary

四、 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

联系电话：+86� 21-20812800

电子邮件：IR@smics.com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3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深圳市认定机构2022年认定的

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顺利通过了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GR202244203914，发证日期2022年12月19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后连续三年（2022-2024年度）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如果未来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有变，则按最新的政策执行。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5228

证券简称：神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03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长春神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春神通” ）于近日收到了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联合颁布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长春神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222000993

发证时间：2022年11月29日

有效期：三年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长春神通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系首次认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长春神通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起连续三年内（2022年至2024年）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三、备查文件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3-001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侨投控” ）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南侨投控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披露每月营业收

入数据。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司亦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披露本公司营业收入。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22�年12�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8,382.32万元，同比下降14.42%。

受防疫政策调整的短期影响，部分区域销售放缓，12月合并营业收入环比增加8.94%。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755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1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9日晚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受理序号：223215号），因申

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中国证监会决定不予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一、《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B股）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二、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

三、其他

公司将对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868

股票简称：中国能建 编号：临

2023-001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本公司2022年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2022年10-12月 本年累计

新签项目

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

新签项目

数量（个）

新签合同额

同比

增减

工程建设 1487 3344.5 6718 9910.1 23.7%

其中

传统能源 914 522.7 4595 2492.5 23.9%

新能源及综合智

慧能源

318 881.2 1283 3550.1 83.9%

城市建设 127 877.7 366 2121.6 23.1%

综合交通 20 299.9 57 563.5 -60.1%

其他 108 763.0 417 1182.3 26.9%

勘测设计及咨询 / 25.6 / 143.1 20.1%

工业制造 / 82.1 / 250.1 -5.4%

其他业务 / 92.2 / 187.6 -43.8%

合计 / 3544.4 / 10490.9 20.2%

注：

1.传统能源业务包括火电、水电、输变电、核电等业务。

2.新能源及综合智慧能源业务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综合智慧能源、储能、氢能、地热及其

他新能源。

3.城市建设业务包括市政、房建、房地产开发等。

4.综合交通业务包括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与航道等。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分布 新签合同额 同比增减

境内 8093.0 23.5%

境外 2397.9 10.4%

合计 10490.9 20.2%

上述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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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告：2022-101）。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22]315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

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1日


